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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立中興大學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
報名、繳費、上傳(勾選)審查資料作業流程 

 
 
 
 
 
 
 
 
 

本校第二階段報名系統：https://mewtwo.nchu.edu.tw/enroll/cac_login 
 
 
 
 

 

考生須於期限內完成「繳費」與「上傳(勾選)審查資料」，方為完成報名。 

※繳費期限：111 年 4 月 29 日 9:00 起至 5 月 10 日止。 

上網登入本校招生資訊網 （http://recruit.nchu.edu.tw），點選「學士班入學招生」「大學申

請入學」「第二階段報名」，列印報名費繳費單，在繳費期限內利用 ATM 或到第一銀行櫃

檯繳交報名費。 

※審查資料上傳(勾選)時間：111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10 日，每日上午 9:00 起至下午 9:00
止。至甄選委員會網址(https://www.cac.edu.tw)上傳並確認審查資料。 

進入招生資訊網頁點選「學士班入學招生」

「大學申請入學」「第二階段報名」 

輸入帳號(身分證字號)、密碼 
【登入】系統 

1.帳號：考生身分證字號(第一碼為大寫) 
2.密碼：身分證字號後 4 碼加考生生日

月日 4 碼。 
例如：身分證字號為 A123456789，生日

為 90 年 01 月 01 日，密碼即為 67890101 

【列印報名繳費單】/【列印甄試通知單】 
不同系組繳款帳號不同，請分開列印及繳費 

1.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考生免繳報名費。 
2.特殊境遇考生請先繳交全額報名費，填

寫附表一並郵寄相關資格認定證明文

件至本校招生暨資訊組審查，通過者再

行辦理退費。 
【繳費】 

詳本須知第 4 頁「繳費方式」 

登入報名系統查看繳費狀態 
是否顯示【已繳費】 

上傳(勾選)審查資料 
上傳後請務必完成【確認】動作 

完成報名 

甄選委員會審查資料上傳(勾選)網址

https://www.cac.edu.tw 
審查資料一經確認後不得修改，考生務

必審慎檢視後再行【確認】。 

否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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